
随着各地旅游行业的恢复，
各种 “低价诱惑” 旅行团再次冒
头。 在旅行社的低价诱惑下不少
游客的 “七日游 ” 变成 “七日
购 ”， 不仅游玩行程严重缩水 ，
各种强制消费或诱导购物更是让
“开心” 的旅程变 “窝心”。 退休
职工张阿姨就因为参加低价团遇
到了这样的一件事： 张阿姨以低
于市场价格的金额报名了新疆双
卧10日游， 但是在旅行过程中导
游用路边抛客的手段强迫和变相
强迫旅游者购物、 参加另行付费
项目， 又在旅游行程中， 擅自变
更行程安排 ， 导致游览时间缩
水， 严重损害了张阿姨等一行人
的权益。 那么遇到这种状况， 游
客怎样合法维权反 “套路” 呢？

■法官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规定：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低价
组织旅游活动， 诱骗旅游者， 并
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旅
行社组织、 接待旅游者， 不得指
定具体购物场所， 不得安排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 但是， 经双方协
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 且不影
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 旅
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
日内， 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
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 或者退还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 因
此， 面对不合理的低价游带来的
强制消费和诱导消费， 消费者有
权要求旅行社退还相应货款或者
费用。 消费者一定要认真审阅旅
游服务合同， 明确旅游行程中购
物次数及自费项目等， 防止旅行
社将不合理的购物项目安排在其
中， 挤占正常游玩旅行的时间。

此外， 面对不合理的低价诱
惑， 消费者应当擦亮双眼， 参考
各地旅游指导价， 面对行程中产
生的强制消费， 消费者要注意留
存购物发票，以备申请退货、投诉
举报、参与诉讼保留证据使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琳琳琳琳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积极开展文明游园专项执法检查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绿茶属于不发酵茶， 如西湖
龙井、 碧螺春等， 其精华在第二
泡和第三泡上 ， 经过四五泡之
后， 味道就有些寡淡了。 红茶属
于全发酵茶， 冲泡一两次口感最
好， 较为高档的工夫红茶， 冲泡
三四次味道最佳。 乌龙茶到第四
泡时， 才会散发出真正的茶香。
普洱茶多为压紧型茶， 往往第二
泡还没有完全使茶叶展开， 所以
精华要从第三泡开始。

红灯

不同的茶第几泡是精华

《睡眠医学评论》 上的一项
研究发现， 睡前1-2个小时洗个
热水澡能够显著改善睡眠质量，
而且仅需10分钟就能够显著提高
个体的整体睡眠效率， 拥有更好
的睡眠。 研究人员也表示， 在睡
前2小时或更早洗澡， 可能会诱
发困倦感， 但不会明显缩短睡眠
潜伏期。

排便超10分钟增加痔疮风险

很多人喜欢享受 “马桶时
光”，但肛肠科医生提醒，排便要
速战速决， 每次蹲坑超过10分钟
的人， 痔疮风险正在升高。 已经
患有痔疮的人， 更应该缩短排便
时间 ， 最好每次不超过 3-5分
钟。 老年人如果很难在10分钟内
解决，可以站起再坐下，把时间间
隔开，绝不能一次蹲坐半小时。

戴口罩并不防晒

口罩可以防疫， 但基本不防
晒。 防尘口罩、 棉布口罩、 医用
口罩， 基本都没有防晒效果。 如
果想用口罩防晒， 至少满足几个
条件： 布料厚、 颜色深， 且用正
规的防晒材料制作。 长时间户外
活动时必须全脸涂抹防晒霜。 户
外运动， 宜选SPF25-35、 PA++
的产品。

晚上洗澡有个“最助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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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教您用法律“避坑”

·广告·

为全面提升公园环境秩序综
合执法保障能力， 进一步营造和
提升文明游园秩序， 日前， 房山
区城管执法局与房山区园林绿化
局、 滨河森林公园管理处组成联
勤巡控组来到长阳公园， 开展文

明游园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正值长阳公园郁金香、 牡丹

最佳观赏期， 每天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观赏。 联勤巡控组积极向园
区游客开展爱护花草树木， 遵守
法律法规， 抵制不文明游园行为

普法宣传。 同时强化巡查监管，
对现场发现的不文明游园行为及
时劝阻， 对拒不改正的依法进行
处罚。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门将加大
对郊野公园、 河道周边的巡查管

控力度， 重点整治采挖野菜、 踏
踩草坪、 攀折花木、 露天烧烤、
发放张贴小广告、 占道经营等违
法行为， 共同营造安全有序、 文
明健康的游园秩序。

（李安琦）

通过旅行社或者线上平台预
订跟团游是不少工作繁忙， 没空
做攻略的消费者的便捷之选。 但
当定好的行程突遇公司临时加
班、 身体状况变化无法出行， 消
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呢。 2021年1月， 小可与一家旅
行社签订了 《旅游服务合同 》，
约定： 2021年3月小可参加该旅
行社组织的江南7日纯玩团， 因
系特价纯玩团， 故行程一旦预订
不得 “改退签”， 亦不得变更出
行人员。

2021年2月， 小可因工作原
因假期泡汤， 恰逢此时小可的闺
蜜小伊想要3月外出旅行， 便想
将出行人员变更为小伊， 但遭到
旅行社拒绝。双方闹上法庭。法院
经审理认为， 涉案 《旅游服务合
同》 禁止变更出行人员的条款明
显加重了小可的义务， 旅行社未
就相关条款向小可进行提示与说
明， 小可要求确认该约定不成为
合同内容符合法律规定。 故判令
确认小可将《旅游服务合同》中权
利义务转让给小伊的行为有效。

■法官释法■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除合同性质不宜转
让或者合同另有约定之外， 在旅
游行程开始前的合理期间内， 旅
游者将其在旅游合同中的权利义
务转让给第三人， 请求确认转让
合同效力的 ，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因前款所述原因， 旅游经营
者请求旅游者、 第三人给付增加
的费用或者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
者退还减少的费用的， 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
进行中 ， 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
同， 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
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或者旅游
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 ， 无论是 “改退
签” 还是变更出行人员， 在旅游
者承担旅行社因此所受合理损失
的情况下， 都是法律赋予旅游者
的权利。

预订容易退改难 行程有变如何维权

当游玩遇上意外 侵权责任如何承担

出游本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
的事情， 但当美好的行程突遇意
外伤害， 旅游者该如何维权呢？

2019年3月 ， 老曹与A旅行
社签订 《旅游服务合同》， 约定
老曹以7336元的价格参加A旅行
社组织的 “阳朔4日游”。 此后，
A旅行社将阳朔当地的游客交通
服务交由B客运公司提供。 出行
中 ， 因B客运公司司机操作不
当， 导致车辆发生失控侧翻， 造
成老曹等12名游客受伤。 老曹诉
至法院要求A旅行社与B客运公
司连带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

共计5万元。 法院经审理
认为， 侧翻事故的直接责
任人为B客运公司， 同时
A旅行社在选定B客运公

司时未尽到考察旅游辅助服务者
的安全管理制度、 突发事件处理
预案、 急救程序等情况的谨慎选
择义务， 存在过错。 应承担30%
比例的连带赔偿责任。 故判决B
客运公司赔偿老曹各项损失共计
5万元， A旅行社在30%范围内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释法■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 旅游经营者、 旅游
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 财产
损失 ， 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
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旅游经营者” 即是指旅行
社等以自己的名义经营旅游业
务， 向公众提供旅游服务的人 。
“旅游辅助服务者” 是指与旅游
经营者存在合同关系， 协助旅游
经营者履行旅游合同义务， 实际
提供交通、 游览、 住宿、 餐饮、
娱乐等旅游服务的人。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法律明确要求旅游经营者与旅游
辅助服务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应
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旅游辅助
服务者作为交通、 住宿等服务的
直接提供主体， 应当取得从业资
质， 根据服务内容建立有效的安
全管理、应急处理等制度，从而保
障旅游者的安全。 如旅游者因此
遭受人身侵害，旅游经营者、旅游
辅助服务者均须承担相应责任。

低价诱惑 行程缩水 擦亮双眼反“套路”

外外出出旅旅游游

随着国内疫情
形势持续向好， 游
客出游意愿、 出行
热度进一步提升 ，
不少人早已按捺不
住自己的内心， 筹
划起了一场诗与远
方的旅行。 为了让
您安心出行， 朝阳
法院法官吴青沛 、
法官助理刘嘉玮为
大 家 准 备 了 一 份
“避坑 ”指南 ，提醒
大家， 旅行中一定
要提高警惕 ，注意
安全 ， 出现纠纷 ，
一定要拿起法律的
武器合法维权。


